
長者生活津貼常見問題 

新申請 

1. 長者須符合甚麼規定，才可獲發長者生活津貼?  

長者生活津貼申請人的入息及資產須不超過規定限額並符合其他申請資

格，才可獲發津貼。 

 

長者生活津貼的入息及資產限額及每月津貼金額如下： 

  單身人士 夫婦 每月津貼金額 

長者生活

津貼 

每月總入息 

（由 2023 年 2月 1 日起生效） 
$10,580 $16,080 

$4,060 
資產總值 

（由 2023 年 2月 1 日起生效） 
$388,000 $589,000 

其他申請資格： 

⚫ 年滿 65 歲或以上； 

⚫ 已成為香港居民最少七年，並在緊接申請日期前連續居港最少一年

（在該年內如離港不超過 90 天，亦視為符合連續居港一年規定）； 

⚫ 於領款期間，繼續在香港居住； 

⚫ 不得同時領取高齡津貼、傷殘津貼或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綜援）；

及 

⚫ 並非受合法羈留或在懲教院所服刑。 

 

2. 長者可怎樣申請長者生活津貼？需要提供甚麼證明檔? 是否須於遞交申

請表格時提供有關證明檔?  

申請人可透過電話／傳真／電郵／郵遞／網上表格、由政府部門／其他

非政府機構轉介，或到區內的社會保障辦事處提出申請。申請人亦可在

社會福利署(社署)網頁下載「公共福利金計畫申請表」(申請表格)及申請

指引，填妥並簽署申請表格後，連同有關證明文件的副本，寄回或親自

交回社會保障辦事處。社署在收到申請後，會安排職員約見申請人以處

理有關申請。所需證明檔包括: 

⚫ 申請人的香港身份證及旅行證件； 

⚫  申請人的銀行帳戶證明文件；及 

https://www.swd.gov.hk/oala/index.html
http://www.swd.gov.hk/tc/index/site_quickfind/page_CSSA2/sub_CSSA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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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請人配偶／同居人士（只適用於婚姻狀況為「已婚」或「同居」
(註)的申請人）的身份證明文件。  

(註) 只適用於符合以下條件的申請個案：(i)申請人與同居人士同居于同

一處所；(ii)申請人與同居人士共同分享經濟來源；和(iii)申請人同

意向社署提供其同居人士的個人資料和經濟狀況，姑勿論其同居人

士有否正領取長者生活津貼／其他津貼。有關申請將以「夫婦經濟

來源限額」進行經濟審查，以評核申請人領取長者生活津貼的資格。 

 

3. 可以授權其他人代我提出申請嗎？  

申請人可以授權其他人士代其提出申請，但社署接到申請後，會安排職

員會見申請人以核實其申請資格。 

 

4.  長者可從甚麼途徑索取申請表格?  

申請表格及申請指引可從社署網頁下載或在各區社會保障辦事處索取。 

 

5.  我曾經申請長者生活津貼，由於當時申報的入息及／或資產超出限額，

因此不符合申領資格。假如將來我再次提出申請時，應該以什麼方式提

交申請？  

如申請人重新申請津貼，同樣可透過傳真／電郵／郵遞／網上表格、由

政府部門／其他非政府機構轉介，或到區內的社會保障辦事處提出重新

申請。申請人亦可在社署網頁下載申請表格及申請指引，填妥並簽署申

請表格後，連同有關證明文件的副本，寄回或親身交回社會保障辦事

處。社署收到申請後，會安排職員會見申請人以處理有關申請。 

 

6.  在甚麼情況下申請人須填報配偶／同居人士的個人資料、入息及資產狀況？  

如申請人的婚姻狀況為「已婚」或「同居」(見問答 2 註)，不論其配偶／

同居人士有否領取長者生活津貼／其他津貼，均須填報其配偶／同居人士

的個人、入息及資產的資料。 

如申請人的婚姻狀況為「未婚」、「分居」、「離婚」或「喪偶」，則

只須填報其個人、入息及資產的資料。 



 

7.  我和配偶／同居人士如其中一位的入息及／或資產超出限額，可否一人申

請長者生活津貼，而另一人申請高齡津貼？  

在評定婚姻狀況為「已婚」或「同居」(見問答 2 註)的申請人是否符合經

濟狀況審查時，社署須以「夫婦經濟來源限額」作審核，如申請人及其配

偶／同居人士或其中一人的入息及／或資產超出限額，申請人及其配偶／

同居人士二人均不符合申領長者生活津貼的資格。但如他們年滿 70 歲，

則可申請無需經濟狀況審查的高齡津貼。 

 

8.  如因為入息及／或資產超出限額而不符合資格領取長者生活津貼，申請人

還可領取高齡津貼嗎？  

如申請人年滿 70 歲，可申領無需經濟狀況審查的高齡津貼。另一方面，

如申請人及其配偶／同居人士(如適用)於日後的入息及資產均符合申領

長者生活津貼的限額，他／她可再次申請長者生活津貼。  

 

9.  申請人計算其個人及其配偶／同居人士(如適用)的入息及資產應以那一

天為參考日子?  

申請人計算其個人及其配偶／同居人士(如適用)的入息及資產，應以填寫

申請表格當日(即在申請表格內填寫的日期)的入息及資產為准。 

 

10. 如申請人及／或其配偶／同居人士(如適用)的每月入息並不固定，應如何

填報?  

如申請人及／或其配偶／同居人士(如適用)的每月入息並不固定，只須申

報於填寫申請表格時所賺取的入息便可。 

 

11. 申請人無法找到親友作見證人，應該怎樣做？  

如申請人在填寫「見證人簽名／指模」及「見證人姓名」兩欄時有困難，

在遞交申請表格時可以不填寫見證人資料。社署在有需要時會與申請人核

實相關資料。 

 



12. 現時正領取高齡津貼／傷殘津貼的受惠人或綜援受助人轉為領取長者生

活津貼，是否仍可同時獲發高齡津貼／傷殘津貼或綜援？  

根據現行規定，領取長者生活津貼的受惠人是不會同時獲發高齡津貼／傷

殘津貼或綜援。  

 


